
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
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

计划中期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

教职成厅函〔2022〕1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教育局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〉

的通知》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

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19〕5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

意见》）和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〈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

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职成〔2020〕

8 号，以下简称《绩效管理办法》），现就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

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（以下简称“双高计划”）中期绩效评价工

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安排

本次中期绩效评价工作采取以“双高计划”建设单位（以下

简称建设单位）自评为基础、省级评价为重点、教育部和财政部

两部评价为引导，自下而上、上下结合的方式进行，主要工作环

节如下（具体进度安排见附件 1）。



（一）5 月 15 日前各地完成省级评价方案制定。各省级教

育行政部门、财政部门按照《实施意见》《绩效管理办法》相关

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“双高计划”中期绩效评价工作方案

（含工作安排、评价指标体系），并于 5 月 15 日前上传至中国

特 色 高 水 平 高 职 学 校 和 专 业 建 设 计 划 项 目 监 测 平 台

（http://sg.cutech.edu.cn，以下简称监测平台），并通知各

建设单位实施。

（二）5 月 30 日前完成建设单位自评。各建设单位按照省

级工作方案要求，对照已备案的任务书（建设方案和任务书原则

上不作调整。建设过程中确需调整的，建设单位须说明具体调整

内容及原因，并经省级教育、财政部门同意核准盖章后报两部备

案），在监测平台填报 2021 年度绩效数据，组织开展中期绩效

自评并撰写自评报告（自评报告内容截至 2021 年底，参考提纲

见附件 2）。自评报告须在学校网站显著位置公示一周（隐匿不

宜公开信息），于 5 月 30 日前盖学校公章、报省级教育行政部

门，同步上传至监测平台，并有选择地填写《基于“双高绩效目

标实现贡献度”信息采集表》《基于“高水平学校和专业群社会

认可度”信息采集表》《基于“地方政府（含举办方）重视程度”

信息采集表》（详见《绩效管理办法》）。

（三）6 月 30 日前完成省级评价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、

财政部门组织专家团队对建设单位开展省级评价打分，并撰写省

级建设绩效中期评价报告（参考提纲见附件 3）。评价报告须加



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公章，于 6 月 30 日前报教育部

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，同步上传至监测平台。

（四）7 月 30 日前完成两部评价。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对各

地、各建设单位开展中期绩效评价。

二、评价内容

中期绩效评价工作包括对建设单位绩效评价和对省级建设

绩效评价两个方面。

（一）对建设单位的自评和省级评价内容

对建设单位的评价包括“建设单位自评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

和财政部门组织的省级评价、教育部和财政部组织的两部评价”

三个阶段，三个阶段的评价内容基本保持一致。

1.评价分类和指标体系

根据建设单位的类型不同，对建设单位的评价分为：高水平

学校建设单位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两类。

对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评价，学校层面的评价分值占比50%，

2 个专业群的评价分值各占比 25%；对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的

评价，学校层面的评价分值占比 30%，专业群的评价分值占比 70%。

学校层面的评价指标以《双高学校建设数据采集表》（详见《绩

效管理办法》附件 1）为参考，专业群的绩效评价指标以《高水

平专业群建设数据采集表》（详见《绩效管理办法》附件 2）指

标为参考。具体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设置见附件 4，各地可结合

实际在此基础上细化调整。



2.绩效评价重点

各建设单位的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的落实情况；承担改革发展

任务和发挥引领作用的成果成效，包括但不限于支撑国家战略、

服务区域发展的贡献度，社会服务尤其是技术服务的成效，社会

影响力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，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的机制创新，

学生成长成才，项目管理制度与机制建设，资金到位和执行情况

等。

3.指标数据来源

绩效评价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各建设单位自评材料、绩效

平台填报数据、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、公开发布的数据以及专

家进校核实的有关情况等。

（二）两部对省级建设的评价内容

对省级建设的评价主要由教育部、财政部统一组织，评价包

括两方面内容：

1.省级管理情况的评价分值占 20%。重点评价地方对“双高

计划”建设的政策支持和落实情况，资金支持和执行情况，推进

机制和运行情况。

2.各地建设单位建设情况的评价分值占 80%。

三、评价方式

（一）建设单位自评。由各建设单位自行组织。采用定量与

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，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。定

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：与任务和绩效指标值相比，完成



指标值的，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；未完成指标值的，按照完成

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。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：根据

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指标、部分达成指标并取得一定效果、未

达成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%

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（含）、60%—0%合理确定分值。（省级

评价与两部评价，分值评价方法与单位自评相同）

（二）省级评价。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、财政部门共同组织，

采取专家组线上评价和进校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，在单位自评

基础上，对建设单位进行打分和评价。

（三）两部评价。由教育部、财政部共同组织。由职业教育

专家、绩效评价专家和相关行业专家组成专家组，按两部共同制

定的绩效评价标准，对建设单位和各省管理情况进行综合打分。

两部根据专家组绩效评价结论建议，确定绩效评价结果，在教育

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四、评价结果及应用

（一）评价结果。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。

总分设置为 100 分，等级划分为四档：90（含）—100 分为“优”、

80（含）—90 分为“良”、60（含）—80 分为“中”、60 分以

下为“差”。

（二）评价结果应用

1.对两部最终评价等级为“优”“良”的建设单位，两部继

续予以支持。



2.对评价等级为“中”或出现下列情形的建设单位，限期整

改，调减项目经费支持额度，并在建设期满的终期绩效评价结果

中予以体现。主要包括：建设进展缓慢，整体进度达不到预期目

标的 60%的；降低建设目标，减少建设任务或预算的；资金未按

建设进度足额到位的，资金使用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；报送信息失

实，比较严重的。

3.对评价等级为“差”或出现下列情形的建设单位，两部中

止支持建设，使其退出“双高计划”，且不得再次申请。主要包

括：学校违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出现重大问

题的；偏离国家“双高计划”总体目标、社会贡献度明显较弱或

建设任务不到预期目标的 30%的；报送信息严重失真，影响恶劣

的。

两部的最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阶段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

计划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李恒 010-66097867

教育部财务司陈磊 010-66096351

财政部科教文司 李文进 010-68551167

监测平台赵艳玲 18618260029

附件：1.中期绩效评价工作进度表

2.XX 学校“双高计划”中期自评报告参考提纲



3.XX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“双高计划”建设绩效中期评

价报告参考提纲

4.对建设单位中期绩效评价的参考指标体系

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

2022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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